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2-02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的文

件《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263

号），公司已

经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企

业所得税按

15%

的优惠税率缴纳。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89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3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1

月

10

日，公司接到股东郑发勇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30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用于贷款担保，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

关手续已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1

月

10

日起至双方申请解冻止。

截至本公告日，郑发勇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8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

；累计质押

担保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

。

特此公告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03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与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签

署了《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异址新建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合同暂定价（人民币）为叁亿元整，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111.10%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8

号）。

目前该合同履行情况正常，合同工期为

761

天，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已进场施工，尚未收款。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2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接到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012

年

1

月

6

日， 王相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10,000

股和高管锁定股

4,150,000

股

质押给长沙先锋置业有限公司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6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81,643,008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01,120,000

股的

27.11%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王相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1,214,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01%

。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６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前次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披露方式：临时报告

预计的业绩：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０

年同期相比上升幅度不超过

１０％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０％

盈利：

１８

，

１７７．３０

万元

盈利：

15,450

万元

- 18,17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２１

元

－０．２４

元 盈利：

０．２４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董事会关于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说明

（

１

）公司对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主要客户的销售价格采用月度结算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作财务预测

时有关数据与月度结算价格存在差异；

（

２

）由于作业绩预测时，公司尚未对销售运输费、销售服务费等费用进行决算，对此部份费用对利润的影

响估计不足；

（

３

）公司对国际收支业务及外汇理财产品的汇兑损失估计不足，预测数与年末实际数据存在差异；

（

４

）由于公司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临时公告系突发的关于与公司转型有关传闻的澄清公告，财务部门作业绩预

测的时间紧，非常仓促，故预测的数据存在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2-0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也无取消部分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

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26

号

22

层

2201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戴波副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的授权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1,613,699,181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6

日）

总股份

2,280,449,514

股的

70.76%

，其中流通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461,800,716

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部分成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结果情况：

以

461,800,716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151,898,

465

股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拟签订发电用煤购买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占

83.24%

股比）为保证火力发电用煤需求，与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

司签订发电用煤购买协议，采购海外热值为

5,500

大卡的发电用煤

130,000

吨；单价：到港

(

防城港或钦洲港

)

舱

底含税价

810

元

/

吨；合同总金额：

10,530

万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股东代表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潘斌、黄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东方华

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贵

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４３０

，

２４７

，

１６２．１６ ５

，

５１１

，

５９８

，

５４５．７１

净利润

１２２

，

２１７

，

２５７．５４ １

，

９６３

，

５０１

，

３４３．３６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１３４

，

３０３

，

２０６．８２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度

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报表）业绩快报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５９５

，

１９９．８１ １

，

０２１

，

８６１．４５ －４１．７５％

营业利润（万元）

２５０

，

２９４．７０ ５６４

，

０６１．４５ －５５．６３％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５５

，

３４０．１０ ５６８

，

７６４．５８ －５５．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０６

，

３６５．５８ ４０２

，

６９９．９５ －４８．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８ １．６２ －５１．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８５％ ２２．８３％

下降

１３．９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万元）

７

，

６９３

，

７００．７１ ９

，

５９４

，

６５８．０１ －１９．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３

，

１６３

，

４９６．７９ １

，

９４０

，

１２１．７３ ６３．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０．６９ ７．７４ ３８．１１％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

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４

，

８６５．６９ １１１

，

３３２．７８ ３．１７％

营业利润

２４４

，

１４６．９９ １２２

，

６３６．３５ ９９．０８％

利润总额

２５２

，

７２９．２９ １２８

，

９３０．８２ ９６．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４

，

３５０．９５ １２３

，

７６５．６５ ６５．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２．９７０１ １．７９８８ ６５．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１５％ １８．６１％ ６．５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０１４

，

５０９．２２ ７８９

，

８１９．２６ ２８．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０７

，

７９０．９７ ７１７

，

７３０．２７ ２６．４８％

股 本

６８

，

８０２．９６ ５７

，

３３５．８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３．１９４１ １２．５１８０ ５．４０％

注：因

２０１１

年派发了股票股利，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按调整后的股数

６８８

，

０２９

，

５６４

股重

新进行了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上表中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等指标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函［

２０１１

］

９

号《关于印发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监管问题解答

＞

（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的通知》要求，由于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投资方未同比例增资导致持股

比例下降的，持股比例下降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本公司的被投资单位

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份额， 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由于本期参股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本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处理方法取得投资收

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原件；

２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原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下称深发展

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

"

漳

州玻璃

"

） 与深发展宁波分行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

50,000

万元中的

15,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12

年

1

月

9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1,000

万

元，期限

12

个月。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2

年

1

月

4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1,650

万

元，期限

12

个月。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12

年

1

月

4

日《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

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2-002

））。

本次担保实施后，俞其兵为漳州玻璃向深发展宁波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

12,650

万元。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俞其兵为漳州玻璃提供关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有关表决

,

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16,10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24.10%

，通过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控制本公司

50.37%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

俞其兵为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

50,000

万元中

的

15,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12

年

1

月

9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1,000

万

元，期限

12

个月。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

四、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关联

方为漳州玻璃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

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和发展战略

,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

没

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

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9,650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截止

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和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5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

6,000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69,650

万元（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对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下称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编号为

"

深

发甬额保字第

2611112019-2

号

"

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

深发甬综字第

2611112019

号

"

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担保，公司在

15,000

万元的最高额度内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2012

年

1

月

9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的《贷款合同》，在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及公司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额度内， 本次

公司为漳州玻璃

5,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12

个月。

2012

年

1

月

4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贷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1,650

万元，

期限

12

个月，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12

年

1

月

4

日《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2012-001

））。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漳州玻璃向深发展宁波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

12,650

万元，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为

69,650

万元

,

该金额在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6

月，法定代表人俞其兵，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

为生产销售玻璃及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相关原辅材料。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漳州玻璃资产总额

313,787

万元，负债总额

159,625

万元，净资产

154,1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依据公司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漳州玻璃提供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为

15,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2012

年

1

月

9

日至

2013

年

1

月

9

日。公

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

加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

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9,650

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9.89%

。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漳州玻璃

2011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

3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和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届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含独立董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国储公司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能源集团公司

"

）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液化天然

气加注站和液化天然气液化项目，液化天然气调峰储备库，沿江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煤制天然气项目，其他天

然气项目开发和应用（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 其中： 国储公司以现金出资

2400

万元， 持有

48%

的股份，能源集团公司以现金出资

2250

万元，持有

45%

的股份，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

万元，持有

7%

的股

份。（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

））

由于能源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投资金额（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签署投资协议等相关文件， 并办理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相关手

续。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543

股票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

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公司与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国

储公司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能源集团公司

"

）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国皖公司

"

）。

国皖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其中：国储公司以现金出资

2400

万元，持有

48%

的股份，能源集团以现

金出资

2250

万元，持有

45%

的股份，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

万元，持有

7%

的股份。

该公司主要经营：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和液化天然气液化项目，液化天然气调峰储备库，沿江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煤制天然气项目，其他天然气项目开发和应用（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

营业执照为准）。

由于能源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此次投资金额（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

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该项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飞飞

注册资本金：

423,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务，商务信息、投

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截止

2010

年末， 公司总资产

2,401,469.82

万元、 净资产

1,067,342.74

万元，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23,300.16

万

元。

国储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推进天然气在安徽省的应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着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原则，国储公司、能源集团公司、本公司协商一致，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其中：国储公司以现金出资

2400

万元，持有

48%

的股份，能源集团以现金出资

2250

万元，持有

45%

的股份，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

万元，持有

7%

的股份。

该公司首期共同出资

1000

万元，由国储公司、能源集团公司、本公司在国皖公司名称预核准后的三十日

内按认缴的出资比例同时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到位。即：国储公司出资

480

万元，能源集团公司出资

450

万元，本

公司出资

70

万元。剩余出资额两年内分批到位。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国皖公司，为推进天然气在安徽省的应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推进天然气在安徽省的应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三次在审议表决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出席会议的全部董事在仔细审阅相关资料

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审议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与此有关的关联董事都遵守了回避的原则，其他非关联董

事一致赞成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表决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

该项议案。

六、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三次会议和监事会六届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安徽

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监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分别回避了表决，

其余董事和监事全票通过该项议案。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此次投资金额（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六届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六届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3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投

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国储公司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能源集团公司

"

）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液化天然

气加注站和液化天然气液化项目，液化天然气调峰储备库，沿江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煤制天然气项目，其他天

然气项目开发和应用（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 其中： 国储公司以现金出资

2400

万元， 持有

48%

的股份，能源集团公司以现金出资

2250

万元，持有

45%

的股份，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

万元，持有

7%

的股

份。（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安徽省国皖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

））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４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地点：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

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一）审议《关于批准

＜

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书

＞

的

议案》；

（二）审议《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

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

２０１

号皮革城大厦

１９

楼投资证券部。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克琪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

—

８７２１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５７３

—

８７２１７９９９

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

２０１

号皮革城大厦

１９

楼投资证券部

邮编：

３１４４００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对”“弃

权”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批准

＜

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开发北京海

宁皮革城之协议书

＞

的议案》

二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委托股东：

（个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帐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签名（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

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４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外延式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全国布点，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拟与银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邦公司”）签订《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及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２

，

６５４．２４

万元收购银邦公

司持有的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海宁”）

５３％

的股权。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９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对外投资的交易对手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银邦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法定代表人：谢秉艾，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大

兴区采育镇大街

８

号

２４１

室，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咨询；企业管理；招投标代理；承办展览展

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计算机技术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机械电子产品、通讯

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银邦公司股东为自然人傅昌平以及陕西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见下表：

银邦公司股权结构表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傅昌平

１００ ２

陕西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９００ ９８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银邦公司及其上述股东与本公司及董事会、管理层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北京新海宁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法定代表人：黄元旺，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８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８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箱包、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银邦公司享有北京新海宁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北京新海宁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经济组织合作联社及其全资集体企业北京科利

源工贸公司（以下统称为“小红门经济联社”）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书》”），约定以“北京新海宁出资金、小红门经济联社出土地”的方式，共同开发位于小红门乡小红门地铁站

东、西两侧约

３３０

亩土地商业配套项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４３９

号审计报告，北京新海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２

，

２５８．１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２５１．８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０６．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至

１１

月实现营业

收入

０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７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２

万元。

（

２

）出资方式：

在北京新海宁注册资本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２

，

６５４．２４

万元人民币受让银邦公司持

有的北京新海宁

５３％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新海宁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出资

２

，

６５４．２４

万元人民币，

占北京新海宁注册资本的

５３％

；银邦公司出资

２

，

３５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已实际出资

１

，

００８

万元人民币），占北京

新海宁注册资本的

４７％

。北京新海宁将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１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２

，

６５４．２４

万元。

２

、支付方式：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双方将其认缴的全部（或剩余）出资款汇入北京新

海宁指定账户内。

３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新海宁设董事会

５

人，本公司委派

３

人；设监事会

３

人，本公司委派

２

人；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均由本公司委派。经营管理团队由北京新海宁董事会

负责聘任或解聘。

４

、违约条款：《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未尽事宜，由本协议各方共同协商解决；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如协

商不成，则可通过本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５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

１

）各方授权代表已签署本协议；

（

２

）北京新海宁股东会或股东通过决议或决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

３

）投资各方的董事会、股东会或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对北京新海宁出资。

６

、其他重要条款：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作协议书》中的其他重要约定事项有：

（

１

）根据《合作协议书》，小红门地铁站东西两侧约

３３０

亩土地可建设约

６６

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总投资

约

３０

亿元，项目建成后，

５５％

的物业归属于北京新海宁，

４５％

的物业归属于小红门经济联社。本公司与银邦公

司一致同意将归属于北京新海宁的约

３６．３

万平方米物业开发为北京海宁皮革城及其配套物业，其中用于举

办北京海宁皮革城市场的面积约为

２０－３０

万平方米。

（

２

）北京新海宁因履行《合作协议书》所需的开发建设资金，由本公司与银邦公司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

担，或由北京新海宁自筹解决。具体约定为：除注册资本外，先由公司与银邦公司以股东借款方式提供给北

京新海宁不少于

１８

亿元的建设资金（具体数额与期限另行协商），借款期内按三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计息；剩余建设资金，原则上由北京新海宁自行借款或采取滚动开发的方式自筹解决，若确实无法足额自

筹，则继续由股东各方按出资比例向北京新海宁提供借款。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尚未取得北京市发改委的项目立项批复， 本公司有权在北京市范围内另行选址

开发建设北京海宁皮革城。

（

４

）《合作协议书》 约定小红门经济联社在项目立项后

５

个月内完成项目用地拆迁， 并承担全部拆迁费

用；北京新海宁在

１８

个月内完成项目报建手续并开工；开工后

４

年内完成全部项目建设。

（

５

）在项目建成后，北京新海宁需按项目占地每亩土地安置

１．５

名小红门地区劳动力。如不能按时足额

安置，则须按未安置劳动力的人数，按照北京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按月向小红门经济联社支付劳动力安

置费。

（

６

）归属于小红门经济联社的

４５％

物业，整体承包给银邦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北京银邦置业有限公

司经营

５０

年。银邦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该物业不用于举办经营皮革制品的专业市场。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北京新海宁

５３％

的股权，主要目的是启动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

１

、北京是公司实施外延式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公司整个外延式发展项目布局中，北京海宁皮

革城项目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２

、本次股权收购后拟举办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的用地位于北京市南四环边，且宗地内有建成通车的地

铁站，位置十分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３

、采取与当地乡经济联社合作开发集体产业用地的方式，有利于减轻项目总体投资，加快项目报建速

度。

本次对外投资额度，仅限于

２

，

６５４．２４

万元股权收购款，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的具体投资计划，本公司将

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另行予以披露。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１

、由于项目立项、房屋拆迁、建设方案审批等方面原因，可能使得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无法实施，北京

新海宁需要解散清算，本次股权收购款或面临一定的损失。

２

、本次投资有待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若不能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次投资即自行终止。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为：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本公司推进外延扩张战略、布局京津地区的统一安排，为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而

实施的一项投资行为。本次投资对公司直接的效益影响有限，但基于本次投资而启动的北京海宁皮革城项

目，对于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将产生显著的影响。

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就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４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司会

议室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

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张淑华女士委托独立董事丛培国先

生代理出席，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任有法先生

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批准

＜

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

书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公司拟与银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及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书》，收购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

５３％

股权，以启动北京海宁

皮革城项目。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９

亿元、期限不超过五年的中

期票据（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可分期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用于在建项目的后续

建设、新增市场项目建设以及补充自身流动资金等。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工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实施，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与主承销商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

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发行时机、承销方式及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

２

、决定并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３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中期票据

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４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

应调整；

５

、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６

、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在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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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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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